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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海通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日联

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日联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8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——持续督导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

定，对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（一）担保的基本情况

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，根据其业务需求及授信计划，公司

拟为全资子公司深圳日联、重庆日联、新加坡瑞泰提供人民币总额度不超过

50,000.00万元的担保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.82%。具体担保金额、

担保期限、担保方式等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。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

公司于 2026年 4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（三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

http://www.shenchunhui.com/_private/guifangxingwenjian/fagui/2022/zjwl.htm
http://www.shenchunhui.com/_private/guifangxingwenjian/fagui/2022/zjwl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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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控股子公司（万元）

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%

无锡

日联

深圳

日联
100% 58.26% - 30,000.00 8.89% 1年 否 否

无锡

日联

重庆

日联
100% 31.32% - 10,000.00 2.96% 1年 否 否

无锡

日联

新加

坡瑞

泰

100% 5.47% - 10,000.00 2.96% 1年 否 否

（四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

上述担保额度可以在全资子公司（含现有、新设立或通过收购等方式取得）

之间相互调剂，但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全资子公司不能从资产负债率未超过

70%的全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；本次预计提供担保额度不等于公司及下属公

司的实际担保金额，最终担保额度、期限等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为准，具体

融资金额将视实际需求合理确定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

类型

被担保人

名称

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

司持股情况

主要股东及持

股比例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人 深圳日联 全资子公司
日联科技持股

100%
9144030074518676XQ

法人 重庆日联 全资子公司
日联科技持股

100%
915001090756773581

法人
新加坡瑞

泰
全资子公司

日联科技持股

100%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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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担

保人

名称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2024年 12月 31日/2024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5年 12月 31日/2025年度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

额

负债总

额

资产净

额

营业收

入
净利润

资产总

额

负债总

额

资产净

额

营业收

入
净利润

深 圳

日联

23,657.

81

8,440.3

8

15,217.

43

25,505.

44
-167.59

38,501.

67

22,430.

78

16,070.

89

28,183.

06
507.53

重 庆

日联

40,414.

81

14,020.

35

26,394.

46

17,495.

17

3,094.9

3

51,235.

35

16,047.

20

35,188.

15

21,602.

10
2,889.56

新 加

坡 瑞

泰

4,303.0

1

1,076.6

3

3,226.3

8

44.33 -1,164.

91

9,452.4

1

2,738.7

6

6,713.6

5

2,256.6

6

-2,014.49

（二）被担保人失信情况

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，未出现影响上述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。

经查询，深圳日联和重庆日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新加坡瑞泰为境外主体，不适

用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查询。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（过往协议仍在有效期的除外），具体担保

金额、担保期限以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。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

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，在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事宜，同时由公司法定

代表人（或其书面授权代表）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担保合同等各项法律文件。

四、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

上述担保事项是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健发展，并结合目前公司业务情

况进行的预计，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，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

用需求，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，担保风险总体可控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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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主要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

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融资需求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

公司，风险可控，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；本次担保事项符合《上市公司

监管指引第8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及《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

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0,000.0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、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4.82%、12.21%。其中，公司对全资子

公司的担保总额为50,000.0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、总资产的比例

分别为14.82%、12.21%。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，不存在逾期

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。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，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决策程序

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

规定；本次担保基于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健发展而进行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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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

保荐代表人：

许小松 陈瀚宇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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